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一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01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中小学生学籍变动的审核确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1、学生提交的学籍变动材

料。 
    2、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
人签字。 

    3、学籍变动相关学校校长签
字盖章。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基教科（受理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1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二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02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毕业证书的确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学校提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
毕业相关材料。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基教科（统一受理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1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送 达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三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03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职业高中毕业证书的确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 

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学校提交办理毕业证审核报
告、专业批准设置文件、招生录
审学籍表原件、毕业证审核登记

表。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职教科（统一受理） 

          职教科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职教科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职教科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5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四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04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全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初级、中级职称评审的认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1、《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
例》规定的：政治思想、教育教

学工作总结和履行职责情况，《中
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职务评审申
报表》。 

    2、市人社和教育行政部门下
发的职称评审通知要求的其他材
料。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人事科（统一受理）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2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五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05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中小学幼儿教师培训基地核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1.受理教师进修校和其他培

训机构提交的办学培训资料、审
批手续。 
    2.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培训学

校及机构进行审查。 
    3.审查通过后，由县、市级
评审委员会作出审查通过决定。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思政科（受理） 

          思政科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思政科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思政科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6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

送 达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六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06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中小学校长及教师职务评聘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1、《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
例》规定的：政治思想、教育教
学工作总结和履行职责情况，《中

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职务评审申
报表》。 
    2、市人社和教育行政部门下

发的职称评审通知要求的其他材
料。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人事科（统一受理）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2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七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07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幼儿园办园等级确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幼儿园提供办园资格及相关
材料。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基教科-幼教（统一受理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2789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八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08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普通话水平测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 

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按照文件要求进行网上报
名，市县语委办进行资格审核。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基教科-语言文字（网络受理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-语言文字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基教科-语言文字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-语言文字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7070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九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09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助学金资助对象的认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 

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按照文件要求中等职业学校
制定方案进行免学费和助学金资
助对象确定，在本校公示后，到

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备案。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计财科-学生资助（受理） 

          计财科-学生资助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计财科-学生资助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计财科-学生资助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055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十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10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申请条件： 

教师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，由学校统
一向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。 
提交材料：1.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

一式 2 份； 
2. 《教师资格证书》； 
3. 中小学或主管部门聘用合同； 

4. 所在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； 
5. 5 年的各年度考核证明； 
6.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教师培训

证明； 
7. 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当地实
际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申请首次注册的，应当提交上述 1.2.4.7
项材料，同时提交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。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人事科（受理）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2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十一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11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中小学教师中级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初级职称评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1、《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
例》规定的：政治思想、教育教学

工作总结和履行职责情况，《中小
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职务评审申报
表》。 

    2、市人社和教育行政部门下
发的职称评审通知要求的其他材
料。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人事科（受理）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人事科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2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十二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12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公办幼儿园登记注册（城市幼儿园登记注册、农村幼儿园备案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基教科-幼教（受理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2789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1、举办幼儿园应符合城市建设总体规划、符合本区域

学前教育发展及幼儿园布局规划，必须设置在安全区域内； 

2、必须具有与保育、教育要求相适应的园舍和设施，

且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； 

3、应当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幼儿园编制标准的要求及《幼

儿园管理条例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保育、幼儿教育、医务和

其他工作人员； 

4、必须具有进行保育、教育以及维修或扩建、改建幼

儿园的园舍与设施的经费来源。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十三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13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适龄儿童、少年延缓入学和学生转学、升学、休学的确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送 达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基教科（受理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1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申请条件： 

（1）申请延缓入学（转学、休学）的适龄儿童

户口在长治市内，申请休学的适龄儿童在长治市内

中小学校就读； 

（2）申请延缓入学或休学的适龄儿童符合延缓

入学或休学条件（具有县、市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具

诊断证明）； 

（3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。 

（4）由监护人向学校提出申请。 

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确认类---图十四 

职权编码：0900-F-014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普通高中毕业证书的确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请 

 

申请条件： 

    学校提交普通高中学生毕业
相关材料。 

 

补 正 
不予受理 受 理 

审 核 

公 示 
领导签批 

作出确认决定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 

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
合条件 

   有异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无异议 

依法需要

公示 

承办机构：基教科（窗口受理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审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复审） 

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（送达） 

 

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1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

送 达 


